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东税稽公告〔2021〕141号

东莞市升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41900598956655N）：

税务部门对你（单位）的税务违法行为已调查终结，现作出税务处理决定。由于你（单位）已不在原登记经营场所经营，也未到税务机关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税务部门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和送达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东税稽罚〔2021〕87号），告知内容如下：

经我局（所）对你公司取得梅州市顺达鑫钢铁材料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的检查，你（单位）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你公司是一户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7月4日成立，纳税识别号为91441900598956655N，经营地址位于东莞市大岭山镇太公岭村园山街40号，法定代表人是李方雄，经营范围为产销、加工：机械设备；机械设备设计、安装、维修。2012年7月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17%，2015年、2016年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经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你公司于2015年6-7月取得由梅州市顺达鑫钢铁材料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6份，发票代码4400134140，发票号码08657859、08657860，发票代码4400152130，发票号码19161313-19161316，合计金额483,218.21元，合计税额82,147.09元，价税合计565,365.30元。

根据梅州市国家税务稽查局2017年5月22日发出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协查编号：444140000170020）证实上述6份发票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依法不得抵扣进项税款。你公司于2015年6-7月，持上述顺达鑫公司开具的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向原东莞市国家税务局大岭山税务分局申报抵扣税款82,147.09元。你公司于2017年7月28日到原东莞市国家税务局大岭山税务分局对该笔税款进行预缴，预缴金额82,147.09元。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你公司银行存款日记账、原材料明细账、应交税金明细账、应付账款明细账和记账凭证复印件，证明你公司对取得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账载材料成本已作结转；

（2）东莞农商行提供的你公司法人李方雄之子李秀兵银行个人帐户资金流水资料，证明存在资金回流；

（3）原东莞市国家税务局大岭山税务分局提供的2015年6-7月的抵扣证明，证明你公司取得的上述6份发票已认证抵扣税款82,147.09元；

（4）询问调查笔录，证明你公司是通过资金回流的形式取得顺达鑫公司虚开的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主席令第23号）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决定对你公司取得梅州市顺达鑫钢铁材料有限公司虚开发票案件中处以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罚款金额104,009.60元。
以上应缴款项共计104,009.60元。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大岭山税务分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向你（单位）送达文书。

附件：《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东税稽罚〔2021〕87号）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稽查局
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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